
证券代码：

002677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编号：

2015-009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69,609,047.91 390,853,970.92 20.15

营业利润

150,445,849.40 120,475,463.27 24.88

利润总额

155,860,951.01 127,951,857.58 2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7,933,199.16 107,677,271.87 28.1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9 0.54 2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4% 12.20% 2.4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131,018,643.15 1,073,058,997.05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88,030,373.85 920,097,174.69 7.38

股 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4.94 4.60 7.39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69,60.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15%；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93.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10%，主要是公司坚持走技

术创新之路，同时积极挖掘优势市场，巩固和加快了多个销售渠道的建设，实现了营业收入

的稳定增长；同时对暂时闲置的流动资金、募集资金进行适度理财，使得净利润增长高于营

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报告期内总资产、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比上年末有所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4年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6日

股票代码：

002742

股票简称：三圣特材 公告编号：

2015-002

号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4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

度

营业总收入

1,270,806,393.35 1,173,970,224.95 8.25%

营业利润

118,700,698.76 109,128,810.96 8.77%

利润总额

119,593,604.77 121,438,231.33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063,981.70 102,549,383.24 -1.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100,241,347.91 92,086,375.93 8.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40 1.42 -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6% 18.80% -2.8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度

总资产

1,452,335,693.20 1,287,276,035.26 1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82,306,789.58 593,951,856.12 14.88%

股本

72,000,000.00 72,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9.48 8.25 14.91%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14年，公司商品混凝土及外加剂业务随产能扩大增长，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同比均

稳步增长。 2014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27,080.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5%；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024.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6%。

2、财务状况说明

2014年末，公司资产及权益规模增长，主要是公司盈利增加留存收益影响所致。 报告

期末，公司总资产145,233.57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同比增长12.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68,230.68万元，较上年度期末同比增长14.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9.48元/股，较上年度期末同比增长14.9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22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

2015-014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97,922,948.20 412,601,070.79 -3.56%

营业利润

41,569,187.93 54,843,113.77 -24.20%

利润总额

46,364,924.26 57,323,919.14 -1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941,148.83 48,279,448.42 -29.7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6 0.47 -4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45 14.66 -8.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38,020,091.19 644,507,186.13 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555,844,879.14 350,978,334.17 58.37%

股本

134,100,000.00 103,500,000.00 2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4.15 3.39 22.42%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792.2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56%；营业利润4,

156.9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4.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94.11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了29.70%。 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纺织行业不景气影响销售额下降，折旧及

人工成本上升，支付上市路演费用等因素影响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73,802.0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5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5,584.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8.37%。 上述指标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IPO发行新股增加所有者权益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2014年度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变动幅度为-40%

～-20%。 本次业绩快报符合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预计的变

动区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陆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海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邢燕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恒天天鹅 公告编号：

2015－027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最终公布的2014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722,566,679.78 800,879,979.29 -9.78%

营业利润

-44,459,241.80 -173,240,421.53 74.34%

利润总额

11,481,853.35 -171,110,386.07 10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392,268.79 -163,793,254.37 108.7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19 -0.216 10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0.84% 11.8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544,347,148.76 2,775,062,250.36 -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385,290,976.90 1,448,388,630.26 -4.36%

股 本

757,368,462.00 757,368,46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1.83 1.91 -4.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256.67万元， 同比减少9.78%； 营业利润为-4,

445.92万元，同比增长74.34%；利润总额1,148.19万元，同比增长106.7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439.23万元， 同比增长108.79%； 基本每股收益0.019元， 同比增长

108.8%。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54,434.71万元，同比减少8.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138,529.10万元，同比降低4.36%；股本75,736.85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降低主要原因为：一是同一控制下合并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

有限责任公司使资本公积减少，二是本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应公允价值变动转出，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3.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营业利润变动74.34%，利润总额变动106.71%，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处置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产生处置收益较多，二是收到保定市人民政府向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

下发的《保定市人民政府关于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转型升级并逐步关停粘胶长丝生产

线的通知》，要求加快转型升级并逐步关停粘胶长丝生产线、搬迁现有厂区；2014年12月28

日，双方签订《补偿协议书》，本公司收到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拆迁款。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108.79%，主要原因是本会计年度盈利。

（3）基本每股收益变动108.8%，主要原因是本会计年度盈利。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5年1月23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4年

业绩预告中的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B019

■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013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2月16日，因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为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紧急停牌一天，并于2015年2月17日披露了《宏图高科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详见临2015-012公告），公司股票自紧急停牌之日起停牌不超过5个工作日。

2015年2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收购

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控股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2月18日完成

了相关协议的签署。 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尚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上述董事会决议及资产收购情况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

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2月27日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014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5年2

月17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2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

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11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收购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控股权

的议案》

为进一步丰富IT连锁零售主业的产品线，明确宏图三胞“新奇特、高科技、互联网” 的

市场定位，快速实现零售业务在中高端市场的布局，以迎合新兴市场对中高档产品日益增

长的需求，董事会同意公司与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万威国际有限公司 ，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167，以下简称“万威国际” ）控股股东签署《股

份买卖协议》，同意由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图高科技（香港）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宏

图香港” ） 及其全资子公司HONGTU� HIGH� TECHNOLOGY� INT′L� INC.（以下简称

“宏图塞舌尔” ）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45%股份（以下简称“销售股份” ）以及由控股

股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其中，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249,756,559元（相

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0.2181元）， 向本公司授予认购期权是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

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50.5%股份。 本次股份收购是以公司有限的

尽职调查结果、万威国际的有形资产净值、财务信息以及其股票价格等综合因素为定价依

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临2015-015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及其境外全资子公司收购万威国际，确保该项收购事项在约定的时间内顺

利完成，同意宏图香港向关联方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三胞（香

港）有限公司借款。 本次借款金额预计为港币3亿元，年利率为2%，借款期限为不迟于2016

年8月12日。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借款为关

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杨怀珍女士、仪垂林先生、陈斌先生、巴晶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临2015-016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收购万威国际股份， 董事会特授权任意一名内部董事或公司经营层办理公司、宏

图香港与宏图塞舌尔在履行本次交易中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聘请中介机

构、与出让方谈判沟通交涉、签署《股份买卖协议》及为履行该等《股份买卖协议》项下以及

全面收购之义务所需之财务安排有关的法律文件及本次交易中的其他法律文件、就本次交

易发布或出具联合公告及要约文件等文件及信函（包括但不限于由本公司、宏图塞舌尔、宏

图香港及万威国际拟联合发布载有相关交易详情及其他相关信息的公告以及载有全面收

购条款、接纳表格的要约文件）、融资开户、办理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审批核准及备案等程序、办理资金监管相关程序、办理境内的相

关审批程序、办理万威国际股份转让交割以及股东变更等程序、履行本次交易文件中的其

他买方义务。 本次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8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015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收购万威国际控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图高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

香港” ）及其全资子公司HONGTU� HIGH� TECHNOLOGY� INT′L� INC.（以下简称“宏

图塞舌尔” ）收购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万威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威国际”或“标的公司” ）控股权，该收购事项及相关授权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批准

●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万威国际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

所” ）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167

● 本次收购及有关要约完成后，本公司或宏图香港或宏图塞舌尔持有万威国际至少

50.5� %股份，成为万威国际的控股股东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未超

过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的最终实施还需有权机构批准或登记，包括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

苏省商务厅、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以及香港证券监管机构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收购概述

本公司于2015年2月18日与陈炜文博士、 陈鲍雪莹女士、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和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以下合称“出

让方”或“卖方” ）就收购卖方持有的万威国际股份事宜签署《股份买卖协议》，本公司或全

资子公司宏图香港及其全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以下合称“收购方” 或“买方” ）以现金方

式收购万威国际45%股份（以下简称“销售股份” ）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

权，其中，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249,756,559元（相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

0.2181元）， 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是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

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50.5%股份。

本次股份收购是以公司有限的尽职调查结果、标的公司的有形资产净值、财务信息以

及其股票价格等综合因素为定价依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015年2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本次资产收购以及相关授权事项。（详见

公司临2015-014号公告）。

（三）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境外资产收购，根据《股份买卖协议》安排，本次交易的实施还需以

下有权机构批准或登记：

1、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商务厅的备案；

2、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的外汇登记；

3、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对于全面要约及期权认购的批准。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一）收购方

宏图香港系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的全资

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公司在香港注册设立宏图香港，2015年1月20日，宏图香港在塞

舌尔群岛注册设立宏图塞舌尔。 公司设立宏图香港与宏图塞舌尔旨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

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区域优势，加大拓展海外业务及搭建境外投融资平台，为公司海外业

务和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本公司与宏图塞舌尔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出让方

1、陈炜文博士

陈炜文博士，男，英国籍，太平绅士，万威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及万威国际若干附属公司的董事，住所在香港。

陈炜文博士和陈鲍雪莹女士为万威国际控股股东。 陈炜文博士拥有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 100%的股权。

2、陈鲍雪莹女士

陈鲍雪莹女士，女，英国籍，系陈炜文博士的配偶，万威国际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提

名及企业管治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成员以及万威国际若干附属公司的董事，住所在香港。

陈鲍雪莹女士和陈炜文博士为万威国际控股股东， 陈鲍雪莹女士持有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的100%股权。

3、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的基本情况

INTEGRATED�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IDTL公司” ）为

一家成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投资控股公司。 截止本公告日，陈炜文博士拥有该公司

全部股权。

4、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的基本情况

RAYMAX� TIM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RAYMAX公司” ）为一家成

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投资控股公司。 截止本公告日，陈鲍雪莹女士拥有该公司全部

股权。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万威国际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名称：万威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办公地址：香港九龙红磡民裕街41号凯旋工商中心9楼C座

主营业务：设计、开发、制造、销售以及推广多种电子消费产品。

董事长：陈炜文

公司成立日期：1977年

公司上市日期：1988年

交易所：香港联交所

股票代码：0167

已发行的股本总额：2,544,771,088股

（二）万威国际股东及股权结构

1、本次收购前万威国际的股权结构

截至2015年2月18日，万威国际已发行股份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已发行股份数

（

股

）

占标的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陈炜文

105,505,102 4.15

陈鲍雪莹

109,291,431 4.29

IDTL

公司

1,010,730,270 39.72

RAYMAX

公司

205,190,872 8.06

小计

1,430,717,675 56.22

其他

1,114,053,413 43.78

合计

2,544,771,088 100.00

2、本次收购完成后，万威国际的股权结构（购股权完全行使之后，假设所有相关购股权

均已被行使）

股东名称

已发行股份数

（

股

）

占标的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公司或宏图香港或

宏图塞舌尔

1,313,263,149 50.50

其他

1,287,257,939 49.50

合计

2,600,521,088 100.00

（三）万威国际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万威国际2015年中期报告和2014年年报，万威国际的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1、简要利润表

单位：港币（百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中期

（

2014

年

3

月

31~

2014

年

9

月

30

日

）

2014

年度

（

2013

年

3

月

31~

2014

年

3

月

31

日

）

2013

年度

（

2012

年

3

月

31~

2013

年

3

月

31

日

）

营业收入

603.1 1,352.4 1,578.2

营业毛利

157.4 336.1 441.8

税前利润

(5.7) (52.1) (15.8)

净利润

(6.8) (68.8) (28.9)

其中

：

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 (68.8) (28.9)

2、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港币（百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98.6 828.2 1057.9

负债总额

430.8 348.4 514.7

净资产

467.8 479.8 543.2

其中

：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67.7 479.7 543.1

（五）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公司通过有限的尽职调查并充分参考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经各方

友好协商而最终确定，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45%股份以及由控股股

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其中，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币249,756,559元（相当

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0.2181元）， 向本公司授予认购期权是确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

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50.5%股份。 公司与出让方的定价依据参考了

以下方面：

1、万威国际有形资产净值；

2、2014年8月份至2014年9月8日未受影响的股票平均市值；

3、2014年12月10日的股票价格；

4、公开的万威国际财务信息（包括财务报告）；

5、本公司根据对万威国际进行的有限的尽职调查结果做出的价格调整；

6、控制权溢价按公平基准磋商及厘定。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收购万威国际的参照价格具体如下：

单位：港币/元

定价依据

万威国际

的股票价格

2014

年

3

月

31

日经审核的每股

（

综合

）

净资产

0.1900

201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核的每股

（

综合

）

净资产

0.1700

于

2014

年

9

月

8

日

（

即紧接万威国际股份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短暂停止买卖及

万威国际于同日刊发公告披露万威国际控股股东已就可能出售彼等之

股份涉及与潜在有兴趣人士之非正式初步讨论前之交易日

）

于香港联交

所所报之收市价

0.2750

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

即紧随司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刊发公告以知会公众人

士

，

就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而言

，

有关可能出售之讨论现时已告终后之日

期

）

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0.4000

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

（

即紧接万威国际股份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短暂停止买卖

及万威国际于同日刊发公告披露万威国际控股股东已就可能出售彼等

之股份涉及与潜在有兴趣人士

（

其为与万威国际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作出之

公告所涉及者不同之人士

）

之非正式初步讨论前之交易日

）

于香港联交

所所报之收市价

0.6100

于最后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0.5000

紧接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前之五个连续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

平均收市价

0.4959

紧接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前之十个连续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

平均收市价

0.5055

紧接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前之三十个连续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

之平均收市价

0.5215

本次收购万威国际股权价格（销售股份的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0.2181元）较万威国际

的市值有明显的折扣，本次收购的价格和万威国际的股权市值比较如下表：

单位：港币/元

万威国际

股票价格

收购价较股票价格

之溢价

／

（

折让

）

%

于

2014

年

9

月

8

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

价

0.2750 (20.69)

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

市价

0.4000 (45.48)

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

市价

0.6100 (64.25)

于最后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

0.5000 (56.38)

紧接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前之五个连续

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0.4950 (55.94)

紧接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前之十个连续

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0.5055 (56.85)

紧接最后交易日

（

包括该日

）

前之三十个连

续交易日于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

0.5215 (58.18)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之股东应占每股经审核

（

综合

）

资产净值

0.1916 13.85

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之股东应占每股未经审

核

（

综合

）

资产净值

0.1866 16.91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本次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年2月18日，公司与陈炜文博士、陈鲍雪莹女士、IDTL公司和RAYMAX公司签署

了《股份买卖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卖方：IDTL公司

IDTL公司直接持有万威国际1,010,730,270股股份， 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39.72%。

IDTL公司的全部发行股本的法定受益人为陈炜文博士。

第二卖方：RAYMAX公司

RAYMAX公司直接持有万威国际205,190,872股股份， 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8.06%。 RAYMAX公司的全部发行股本的法定受益人为陈鲍雪莹女士。

第三卖方：陈炜文博士

陈炜文博士直接持有万威国际105,505,102股股份，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4.15%。

第四卖方：陈鲍雪莹女士

陈鲍雪莹女士直接持有万威国际109,291,431股股份，占其已发行股本总额的4.29%。

收购方：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及其全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

（二）本次交易的履约安排及说明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收购方购买万威国际控股权的目标是不少于50.5%股份，因此

本次收购将作如下安排：

1、收购方先以现金全额支付的方式直接购买卖方45%股份；

2、根据香港证监会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规定，收购达到或超过

30%股份须由收购方发出全面收购要约，因此在上述45%股份买卖交割时，收购方将向万威

国际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3、根据《股份买卖协议》，在要约期之内，如果收购方可收购的股份仍不能达到万威国

际已发行股份的50.5%，则卖方需根据《股份买卖协议》中交易双方约定的数量向收购方出

售一定股份，以保证收购方收购不少于万威国际50.5%的股份；

4、 鉴于收购万威国际45%股份与认购期权的支付对价以及触发全面要约收购所预备

的资金，预计本次收购总资金为港币5.7亿元，其中向关联方借款为港币3亿元（详见公司临

2015-016号公告）；

5、 交易双方约定在收购方完成所有向中国政府或监管机构的备案或登记后的第三个

工作日，或双方另行书面约定日，完成第一阶段的交易并进行相应股权的交割，交易双方在

交割后不可终止协议。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一）万威国际的员工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将基本保持不变，并继续在人员、资产和

财务上保持独立；

（二）收购完成后，万威国际将并入公司合并报表，并将产生与公司之间的采购和产品

销售；

（三）收购完成后，万威国际与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不存在任何股权上的直接关系。

六、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标是进一步丰富公司IT连锁零售主业的产品线，明确宏图三胞“新奇特、

高科技、互联网” 的市场定位，快速实现零售业务在中高端市场的布局，以迎合新兴市场对

中高档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本次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发挥公司的资源优势，符合公司战略

长远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对万威国际的实际控制，万威国际将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公司将整合双方资源，发挥上下游产品、海外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补优势。

宏图三胞作为国内最大的3C专业连锁卖场，拥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庞大的客户基础

和高效的销售网络优势。 此次收购万威国际不仅为宏图三胞引进了新奇特商品的自有品

牌，而且引进了产品研发和生产的能力，特别是在目前市场潜力巨大的智能硬件和可穿戴

设备方面，构建从产品研发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 宏图三胞与万威国际在产业链布局、销

售网络、品牌定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将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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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016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将支持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图高科技（香港）股份公司（以下简

称“宏图香港” ）及其全资子公司HONGTU� HIGH� TECHNOLOGY� INT′L� INC.（以下

简称“宏图塞舌尔” ）购买IDT� INTERNATIONAL� LIMITED（万威国际有限公司，香港

联交所上市公司，以下简称“万威国际” ）控股权，确保收购在约定时间内顺利完成，本次借

款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水平，且无需提供担保措施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合计港币3亿元，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2月18日，公司与万威国际控股股东签署《股份买卖协议》，由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宏图香港及其全资子公司宏图塞舌尔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45%股份（以下简称“销

售股份” ）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其中，销售股份对应的收购对价为港

币249,756,559元（相当于每股交易价格为港币0.2181元），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是确

保公司有权向万威国际控股股东购买额外股权以取得万威国际不少于50.5%的股份。 本事

项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临2015-015公告。

鉴于收购标的万威国际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本次收购万威国际控股权将触发要约

收购，因此收购金额较大。 为保障交易在约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

拟向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三胞（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香港” ）借款港币3亿元。 借款年利率为2%，借款期限不应迟于2016

年8月12日，逾期的年利息为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三胞集团持有公司248,474,1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7%，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

胞香港系三胞集团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宏图香港系本公司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5%，故本次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三胞集团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248,474,1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7%（以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公司股份总数为计算口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胞香港系三胞集团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除与海外收购事项有关的事宜

外，该公司自注册设立后未进行任何业务。

宏图香港系本公司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除与本次交易收购要约有关的事宜

外，该公司自注册设立后未进行任何业务。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结构图如下：

（二）关联人及实际控股方的基本情况

1、三胞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公司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18

号第

11

层

A2

座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68

号

法定代表人 袁亚非

成立日期

1995

年

4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子计算机网络工程设

计

、

施工

、

安装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通信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受设施

）

开发

、

研制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服务与咨询

；

摄影器材

、

金属材料

、

建筑装饰材料

、

五

金交电

、

水暖器材

、

陶瓷制品

、

电器机械

、

汽配

、

百货

、

针纺制品

、

电子辞典

（

非

出版物

）、

计算器

、

文教办公用品销售

；

家电维修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

2、三胞集团股权结构

三胞集团主要股东为袁亚非先生、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袁亚非先生持股55%，

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5%，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袁亚非

55,000.00 55.00%

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45.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3、三胞集团与三胞香港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三胞集团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三胞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3,175,486.37万元， 净资产912,

452.35万元；2013�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2,033,888.85万元，利润总额76,878.10万元。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合同主体：借款人为宏图香港，贷款人为三胞香港。

2、借款金额：港币3亿元。

3、借款期限及还款方式：借款人应整体而非分期向贷款人偿还贷款，还款应不迟于

2016年8月12日。

4、年利率及利息支付方式：借款人应于贷款还款日期支付应计利息，年利率为2％。

5、其他安排：逾期的年利率为4％。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当事人

贷款人：三胞（香港）有限公司

借款人：江苏宏图高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2、贷款金额

根据《借款合同》，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贷款，为借款人根据《股权收购协议》收购股权

提供资金，贷款金额为港币300,000,000元。 贷款人应在借款人发出协议书面通知后5个工

作日内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3、还款期限、方式和利息

借款人应以整体而非分期向贷款人还款。 还款不应迟于2016年8月12日。

借款人应于贷款还款日期支付应计利息，年利率为2%。

4、逾期利息

如果借款人未能在协议规定的到期日支付任何金额，到期日到实际支付日之间未支付

金额应产生利息，逾期的年利率为4%。

5、全面收购要约

股权买卖协议交割时，借款人应对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不包括借款人及一致行为人

已经持有的股份）做出全面收购要约，全面收购要约仅在收购协议交割时尚有剩余贷款的

情况下作出。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鉴于收购标的万威国际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本次收购万威国际控股权将触发要

约收购，因此收购金额较大。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收购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威国际

45%股份以及由控股股东向本公司授予的认购期权的顺利进行。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实

现对万威国际的实际控制，公司将整合宏图三胞与万威国际在产业链布局、销售网络、品牌

定位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发挥上下游产品互补优势，将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

2、本次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年利率为2%，远低于银行同期贷款水平，

且无需提供担保措施，因此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任何

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

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杨怀珍女士、

仪垂林先生、巴晶先生、陈斌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理由充分，借款的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水平，且无需提供担保措施，符

合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公司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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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017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条款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于201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公司激励对象周永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董事会同意对周永华

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412,500份股票期权予以全部注销 （详见公司临2015-001、临

2015-002公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412,500份股票期权注

销事宜已于2015年2月17日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